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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报热线（草原全媒·北方新

报首席记者 王树天） 8 月 26

日，本报刊发消息《网签 7 年 鹏

欣·金游城3000多户业主办不下产

权证》，报道了由于呼和浩特鹏达

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和呼和浩特市

人防办的人防费用分歧，导致鹏

欣·金游城3265户业主迟迟办不下

产权证的情况，引发各方关注。

8 月 27 日，鹏欣·金游城业主

吴先生找到本报记者，反映他曾于

2022 年 7 月 28 日信访要求呼和浩

特市政府、赛罕区政府协调解决鹏

欣·金游城房本、网签问题。8 月 26

日，《北方新报》报道刊发以后，呼

和浩特市人防办给他反馈：“经调

查，该项目属于自治区人防系统专

项治理整改项目之一，建设单位至

今没有履行人防义务，按属地管理

原则，该项目属于赛罕区住建局办

理。市人防办积极协调督促建设单

位尽快办理人防手续。”

那么，鹏欣·金游城建设单位

是否至今没有履行人防义务？记者

再次来到呼和浩特鹏达投资置业

有限公司了解情况，该公司副总林

冬向记者出示了《呼和浩特市人民

政府关于支持超高层建筑和大型

商业项目建设有关事宜的通知》

（呼证发【2012】112号）、《呼和浩特

市 人 民 政 府 专 题 会 议 纪 要 》

（【2013】59号）两份文件。

两份文件中明确了因鹏欣·金

游城项目符合（呼证发【2012】112

号）文件规定的规模，同意按照规

定给予规费减免政策支持，减免的

行政事业规费包括人民防空地下

室易地建设费。按照这些文件要

求 ，在 2013 年 10 月 和 2013 年 12

月，呼和浩特鹏达投资置业有限公

司按照呼和浩特市人防办出具的

两份《核准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

设费通知》，分别缴纳了 153.73 万

元 和 220.55 万 元 ，合 计 374.28 万

元。按照林冬的说法，鹏欣·金游城

项目已经在 2013 年履行了人防费

的缴纳义务。

然而，时隔 7 年的 2020 年，呼

和浩特市人防办又向呼和浩特鹏

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下达《催缴防

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决定书》（呼

人防催费字 2020 年 3 号），要求补

缴 600 多万元的人防费用。呼和浩

特鹏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认为呼

和浩特市人防办此举违反了呼和

浩特市人民政府对市重点招商引

资企业规费减免的相关政策，遂提

起行政诉讼。2021 年 2 月 20 日，新

城区人民法院宣判：撤销被告呼和

浩特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做出的呼

人防催费字【2020】003 号《催缴防

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决定书》；被

告于本判决生效后 60 日内重新做

出行政行为。2021 年，呼和浩特市

人民防空办公室再次下达《缴纳防

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通知书》（呼

人防缴费决字 2021 年 107 号），继

续要求呼和浩特鹏达投资置业有

限公司缴纳 600 多万元的人防费

用。

林冬告诉记者：“这件事本来

就是人防部门推翻了之前已经执

行的优惠政策。法院判决后，又重

新做出了不利于我们的收费决定，

企业的利益受到了损害。针对人防

部门重新下达的缴费通知，我们会

重新向新城区法院提起诉讼。”

林冬还表示：“众所周知，因为

新冠疫情，商家经营困难。目前，租

用我们店铺的商家共拖欠 1900 多

万元租金，因为人防费用补缴问

题，人防部门叫停我们项目房产证

办理事宜，我们虽五证齐全，却办

不下来不动产证件，银行按揭保证

金1700多万元。因为办不了不动产

证，现有产权无法融资解困，经营

运作大受影响，企业已经到了生死

存亡的关头。”

对于林冬的说法，吴先生表

示：“开发商与人防办的诉讼，从

2020年持续至今仍然没有结果，但

我们老百姓关注的是产权证啥时

候能办下来。我们带着对政府部门

下发的‘五证’的信任买了公寓和

商铺，结果 7 年办不下产权证。政

府部门能否把人防费用的分歧交

给法院解决，把产权证先给3000多

户老百姓办下来？我们担心万一开

发商因经营风险出现问题，呼和浩

特鹏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他

债权人再和我们争夺商铺和公寓

的所有权，导致老百姓血本无归，

这个责任谁来承担？”

记者了解到，由于长期办不下产

权证、无法交易问题，部分办理了房

贷的业主已经产生银行违约的情况。

8 月 29 日，记者来到呼和浩特

市人民防空办公室，向综合科的白

姓负责人出示了记者证并希望和

相关领导核实了解情况。白姓负责

人在请示分管领导后告诉记者，分

管领导表示因人防工程 80%都涉

密，需要记者和宣传部门沟通后，

才能见面了解情况。

新报热线（草原全媒·北方新

报首席记者 高志华）“8 月 1 日

下午 5 点左右，我爱人在小区楼

下散步。突然，一条没拴绳的大狗

窜出来，咬伤了我爱人和一名小

女孩。我爱人怀孕 7 个月了，尽管

伤口多达七八处，医院也不敢乱

用药，只是打了狂犬疫苗并进行

消炎处理。现在，我爱人每天晚上

都会被噩梦惊醒，精神恍惚。狗主

人在付了前期的医药费后，再没

露过面。后来，我从出警的民警那

里了解道，这条狗没有办理养犬

证，狗主人只想赔偿我爱人万八

千的医药费，对于狗主人的冷漠

态度，我很气愤。”8 月 29 日，赤峰

市松山区全宁街道富兴嘉城 B 区

的李先生向北方新报正北方网反

映。

李先生说，当时他爱人郝女士

在小区楼下散步，突然从10号楼窜

出一条未拴绳的大狗直接扑向站

在路边的郝女士，在她右腿上咬了

一口。站在郝女士旁边的一个小女

孩受到惊吓，转身就跑，这条狗转

移了注意力，又开始追赶小女孩，

追至小区北门处，将小女孩扑倒咬

伤。随后，这条狗又迅速返回，二次

将郝女士扑倒，郝女士本能地用右

手护住肚子，被狗咬伤了右小臂及

胸部，衣服也被撕破，全身鲜血淋

漓，惨不忍睹。郝女士被送到医院

后，因为有身孕不敢乱用药，只是

打了狂犬疫苗和进行了消炎处理，

住院4天后回家养伤。8月12日，在

派出所民警的主持下，李先生与狗

主人进行了调解，但双方未就赔偿

金额达成一致。

在调解时，李先生从派出所民

警那里了解到，咬伤他爱人的这条

大型犬并没有办理养犬证。

8 月 29 日，记者联系了狗主人

庄女士，据她介绍，事发那天，有几

个小孩子在楼前吵闹，因为她患有

心脏病且住在一楼，便出去阻止孩

子们吵闹，这时候她的狗跑了出

去，咬伤了小区内的一名小女孩及

郝女士。庄女士认为，李先生索要

的医药费与她要赔偿的金额相差

甚远，所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，至

于赔偿多少钱只能等郝女士伤好

后一并算账。对于李先生反映的未

办养犬证一事，庄女士说她的狗是

两年前在市场上买的，买的时候养

犬证也是卖家给办的，可能自己受

骗了。

8 月 29 日上午，记者电话联系

了赤峰市公安局全宁派出所当时

出警的王警官，但对方婉拒了记者

的采访。

鹏欣·金游城业主：房产证和人防费能否“证费分离”？

赤峰市松山区：恶狗未拴绳咬伤孕妇和小孩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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